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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文件 
 
 

达市卫办发〔2017〕75 号 

 

 

达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
关于做好 2017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

招生工作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卫生计生局，经开区社会事务局、委直属医疗机

构，相关民营医疗机构： 

现将《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做好 2017 年住院

医师规范化培训招生工作的通知》（川卫发〔2017〕36 号）转发

你们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提出以下要求： 

1．各地各单位要认真学习《通知》精神，按照国家有关政

策要求组织人员积极参加 2017 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网上报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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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； 

2．各县（市、区）卫生计生局和经开区社会事务局按照《通

知》要求，摸清辖区二级以上医疗机构（含民营）、城市社区卫

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 2017 年新进医学毕业生送培计划，尤

其要注重全科、儿科、精神、妇产科医生的培养，确保符合条件

的 100%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，并将送培计划（见附件 2）

于 2017 年 4 月 15 日前报送市卫生计生委科教科。联系电话：

2106066（传真），邮箱：867424303@qq.com。 

 

附件：1．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做好 2017 年住

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生工作的通知 

2．2017 年达州市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（含民营）、社

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拟参加住院医师规

范化培训统计表 

 

 

达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

2017 年 3 月 2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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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

 - 4 - 



  - 5 - 



 - 6 - 



  - 7 - 



 - 8 - 



  - 9 - 



 - 10 - 



  - 11 - 



 - 12 - 



  - 13 - 



 - 14 - 



  - 15 - 

附件 2 

 

2017年达州市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（含民营）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
和乡镇卫生院拟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人数统计表 

填报单位： 
拟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人数（人） 

单  位 
合计 儿科 妇产 全科 精神 其它专业

二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       

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（站）       

二级及以上民营医疗机构       

乡镇卫生院       

合  计       
 

（注：各县市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报表，由卫生计生局、经开区社会事务局汇总后上报。） 

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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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2017 年 3 月 30 日印发 


